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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做好2024年度基本养老保险
扩面征缴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休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为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进基本养老保险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全县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以开展“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为载体，以贯彻实施《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为契机，不断提高社会保险基金支撑能力，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确保各项重点工作取得新突破。经研究决定，现将做好2024年度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为目标，聚力抓改革、强扩面、保发放、防风险、促转型、优服务，推动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升、经办服务不断优化，为促进休宁高质量发展夯实民生基础。
二、范围对象
具有本地户籍的适龄城乡居民、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
三、工作目标
1.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5%以上的目标，全力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同步推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现应保尽保、应缴尽缴。
2.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续保率达95%以上；人均缴费水平达900元以上；500元档次缴费人数占比达80%以上；3000元档次缴费人数占比达15%以上；人均缴费水平达1000元以上的村占比达50%以上。
3.所在乡镇辖区的企业参保率达90%以上；经开区企业参保率达90%以上；各乡镇社区要切实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占比（当年新增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指标根据常住人口情况另行下发）。
四、工作举措
1.引导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标准。从2024年开始，鼓励引导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最低缴费档次统一提高到500元。对代缴人员继续保留100元代缴标准，并鼓励其将最低缴费档次提高到300元。对生活确有困难人员，由本人向乡镇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允许按照不得低于300元的档次缴费。
2.继续开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缴费水平“千元村镇”创建活动。以开展“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为契机，深入村组开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缴费水平“千元村镇”创建活动，以听得懂、算得清的方式向群众宣讲城乡居保的优越性，让更多群众认识高档次缴费的必要，自发认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意义。
[bookmark: _GoBack]3.分年龄段推进参保扩面工作。引导中青年人员（女40岁以下，男姓45岁以下）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引导距退休年龄不足15年的大龄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村“两委”干部中年龄偏小的人员要引导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年龄偏大的人员要引导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将缴费档次提高到6000元。鼓励村里经济能人和外出务工人员按高档次缴费。对临近退休人员要耐心细致深入农户开展2010年至2022年度已缴费年度提档补缴政策宣传工作，切实提高退休养老金水平。对企业保和城居保重复参保人员，要通过采用群众容易接受的方式，让参保人听得懂政策，算得清“参保账”，要对已经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人员，动员继续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充分调动群众的合理参保缴费积极性。
五、提档经办流程
各乡镇应于12月15日前对正常缴费状态人员完成最低缴费调档，对较高档次人员继续保留原缴费档次。对重复参加企业保和城居保以及不愿意缴纳2024年保费参保人员，按照经办程序，及时予以停保处理。
1.乡镇经办人员从城乡居保经办系统筛选出应提档人员名单。
2.乡镇对低档次缴费名单摸排核查，并按照税务部门经办程序要求，签字确认，办理档次变更手续，12月15日前完成材料上报。
3.2024年1月底前，县城乡居保经办机构完成2024年度代缴身份系统认定，乡镇社保经办部门对新增或取消代缴身份的缴费人员完成调档认定工作。
六、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综合统筹。各乡镇要切实把城乡居保提标工作作为推动城乡居民幸福指数的一项重要抓手，精心安排，周密部署，对照时间要求，狠抓落实，务求取得工作实绩。
2、加大宣传，注重引导。要集中力量，主动作为，通过进村入户、联系邀约等工作方法，利用入情易懂的宣讲，做好群众参保宣传服务，将各项养老保险政策真正落实到位。 
3、严格纪律，把握导向。要强化责任意识，严格遵守宣传纪律，正确宣讲政策。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避免负面舆情发生。



休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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